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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浪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及

中水回用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 号）和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按照《平凉市环境保

护局关于印发平凉市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

指南（暂行）》（平环发〔2017〕294 号）要求。2021 年 11 月 02

日，庄浪县公用事业管理局组织召开了庄浪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

污泥无害化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验收小组

由庄浪县公用事业管理局（建设单位）、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

司（验收报告表编制单位）、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庄浪分局代表及 3

名特邀专家组成。

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技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，对庄浪县城区

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项目建设与运行情

况进行了现场检查，核实了相关资料和数据，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

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庄浪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位

于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污水处理厂西南侧，项目北侧为污水处理厂，

东侧为进场道路，南侧为在建工程、西侧为耕地。项目主要建设 20t/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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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污泥处置系统一套，污泥处理工艺采用“机械脱水处理+好氧发

酵”；建设 2 座地埋式中水回用储水池，容积均为 5000m
3
（35.5m×

31.3m×4.5m），并配套建设中水回用泵房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1、2019 年 5 月，庄浪县公用事业管理局委托北京华夏博信环境

咨询有限公司编制《庄浪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及

中水回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庄浪分局于 2019

年 6 月 12 日对该报告表进行了批复（庄环发〔2019〕115 号）。

2、项目于 2020 年 6 月开工建设，2020 年 12 月建成并投入试运

行，其中工程设计单位为陕西冠程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，建设单

位为庄浪县公用事业管理局，监理单位为陕西方得项目管理有限公

司，施工单位为甘肃水利工程地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。

3、2021 年 02 月，庄浪县公用事业管理局委托甘肃泾瑞环境监

测有限公司对此项目进行环保验收，公司调查小组于 2021 年 2 月 03

日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，并对项目产生的污染物

进行了监测，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表。

（三）工程投资情况

实际总投资 2663.99 万元，均为环保投资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

本次验收范围为庄浪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及

中水回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涉及到的所有工程内容。

（1）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污泥处置间、好氧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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酵塔、污泥储存车间无组织排放的恶臭，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表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；

（2）项目中水执行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

18920-2020）表1城市绿化、道路清扫、消防、建筑施工标准和表2

标准；

（3）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的2类；

（4）项目农用污泥执行《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》

（GB4284-2018）表 1、表 3、表 4 标准。
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

1、环评设计项目无害化处理后的干化污泥堆存于成品库内，装袋由

汽车运输出厂，用于农用(还田处理)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

村部发布的《有机肥料》（NY/T525-2020）送审稿中 4.1 粉煤灰、

钢渣、污泥、生活垃圾（厨余垃圾除外）、含有外来入侵物种物料

及法律法规不允许的物料等容易引起安全隐患的原料为禁用类原

料，可知，项目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泥无法作为农用污泥；因此本项

目经脱水机脱水+好氧发酵后，干化污泥堆存于成品库内，委托有资

质单位进行检测使其含水率小于 60%以下时，定期拉运至庄浪城区垃

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填埋处理；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2017 第 682 号）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中的规定：“建设项目的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

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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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”。本项目以上变

更不属于重大变更，无需再做变更环评。

三、验收调查结果

运营期间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：

（1）废气

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污泥处置车间、好氧发酵塔、污泥成品

库产生的恶臭，其主要成分为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等；污泥处置

车间、好氧发酵塔、污泥成品库均为全封闭式，污泥周转周期较快，

停留发酵时间较短，产生的恶臭经离子除臭系统对其进行处理后经

排气口排空，并经厂区扩散及绿化吸收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

通过对项目周界外浓度最高点处无组织排放的恶臭气体进行连

续两天检测，统计检测结果，硫化氢的排放浓度0.002mg/m
3
，氨的排

放浓度为0.07～0.10mg/m
3
，臭气浓度的浓度为：＜10（无量纲），

无组织排放的恶臭气体排放浓度均可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4554-93）中表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，项目无组织废气能够达

标排放。

（2）废水

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污泥处置间脱水过程产生的废水，经污

水收集管道收集后输送至污水处理厂进口集水池，经污水处理厂集

中处理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

中一级A标准后达标排放。

（3）噪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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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污泥处置车间各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，

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、安装基础减震、全封闭厂房隔声后，运营期

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

通过对项目厂界四周噪声进行检测，统计检测结果，昼间噪声

检测结果为45.0～ 48.0dB(A)；夜间噪声检测结果为39.1～

43.2dB(A)；项目厂界噪声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的2类区标准限制要求（昼间：60dB(A)；夜间：

50dB(A)），项目厂界噪声能够达标排放。

（4）固废

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干化污泥。项目污泥经脱水机脱水+

好氧发酵后，干化污泥堆存于成品库内（11.85m×18m×6m），委托

有资质单位进行检测使其含水率小于 60%以下时，定期拉运至庄浪城

区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填埋处理；生活垃圾依托污水处理厂现有

设施收集处理，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

通过对项目干化污泥储存间污泥进行检测，依据本次检测结果，

项目干化污泥可满足《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》（GB4284-2018）

表 1B 级、表 3、表 4 标准。

由《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》（GB4284-2018）表 2 允许使用

污泥产物的农用地类型和规定可知，验收期间产生的这批污泥只允

许使用园地、牧草地、不种植食用农作物的耕地；根据中华人民共

和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《有机肥料》（NY/T525-2020）送审稿中 4.1

粉煤灰、钢渣、污泥、生活垃圾（厨余垃圾除外）、含有外来入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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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种物料及法律法规不允许的物料等容易引起安全隐患的原料为禁

用类原料，可知，项目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泥无法作为农用污泥；因

此本项目经脱水机脱水+好氧发酵后，干化污泥堆存于成品库内，委

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检测使其含水率小于 60%以下时，定期拉运至庄浪

城区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填埋处理。

（5）中水回用工程

污水处理厂的尾水目前满足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918-2002）中一级 A 标准，尾水收集至中水回用池，回用于

城市绿化、道路清扫。

通过对项目中水取水口水质进行连续两天检测，检测结果表明，

项目中水水质可满足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

18920-2020）表 1 城市绿化、道路清扫、消防、建筑施工标准和表 2

标准，项目中水可满足使用需求。

四、验收结论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 号）和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验收小组认为：

庄浪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废气、

废水、噪声、固废治理措施落实到位。本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

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，验收组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五、专家组要求及后期建议

（1）建立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操作规程，配备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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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技术人员管理各项环保设施运行及制度建设，并在运行过程中

健全相关环保制度管理，建立环保档案，专人管理，保证污染治理

设施长期稳定正常运行，且企业应建立环保设施运行台账，并派专

人管理；

（2）建议建设单位建立污泥处置间加药台账及污泥转运台账；

（3）建议建设完善环保设施标识牌；

（4）建议建设单位加快干化污泥周转周期；干化污泥进行填埋

处理时，必须委托有资质单位检测使其含水率小于 60%方可进行垃圾

填埋场无害化填埋处置。

六、验收人员信息

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：庄浪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

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。

庄浪县公用事业管理局

2021年11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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